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20〕131号

郑郑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综合协调

机制 (试行) 等4个文件的通知

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区县 (市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
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综合协调机制》(试行)、《郑
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工作考核评价制度》(试行)、《郑州市贾鲁
河保护管理具体事项联合督办工作制度》(试行)、《郑州市贾鲁
河禁止游泳、垂钓、野炊、烧烤的区域》 (试行)印发给你们,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0年12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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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综合协调机制

(试行)

为加强对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的组织领导,建立综合协调

机制。

一、成立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综合协调机制领导小组

组 长:市政府分管副市长

副组长: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

市水利局局长

成 员:新密市、二七区、中原区、郑州高新区、金水区、

惠济区、郑东新区、中牟县等区县 (市)人民政府 (管委会)分

管领导;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资

源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城管局、市

农委、市水利局、市林业局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市卫健委、

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园林局等单位分管领导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市水利局,市水利局分管

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,市河道工程管理处主任任办公室副主

任。

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研究、协调、解决贾鲁河区域内规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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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保护和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及其他事项;领导小组办公室主

要负责联席会议组织、各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及领导小组的

日常工作等。

二、建立综合协调机制联席会议制度

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,会议由组长或组长委托副

组长召集,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。

根据工作需要,联席会议可随时召开,由需要协调解决问题

的成员单位或沿线开发区管委会、区县 (市)人民政府向领导小

组办公室提出,领导小组办公室向领导小组组长报告,经组长同

意后召开,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。

三、成员单位职责

市发展改革委:负责配合相关部门提出贾鲁河治理、保护等

基建项目投资计划,协调推进项目报批实施,争取上级政策和资

金支持,提出健全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政策措施等。

市司法局:负责贾鲁河保护法律服务、法律保障、法制宣传

等。

市财政局:负责落实贾鲁河市本级监督管理工作经费,统筹

协调贾鲁河治理、保护、管理所需资金,并监督资金使用情况

等。

市资源规划局:负责协调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河道治理

项目用地保障、河道及水利工程范围内产权确权登记工作;河湖

库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及技术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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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:负责水污染防治的统一指导和监督实施,编

制水功能区规划;负责重大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;负

责入河排污口设置的审查和管理,建立和组织实施全市跨界水质

断面考核;加强水质监测,定期通报监测数据;大力开展工业污

染源的执法和超标排放监管,确保工业污水达标排放等。

市城建局:负责协调城市规划区内新建道路雨水、污水管网

设施的同步建设,实现雨污分流;在城市规划区内建设跨河设施

时,在考虑行洪安全的同时,综合考虑城市景观效果,结合海绵

城市建设,对地表雨水进行收集沉淀处理后入河排放等。

市交通局:负责依法打击无证营运船舶、车辆,推进水上运

输污染防治等。

市城管局:负责城区截污治污,对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

的污水排放加强监管,禁止生活污水直排入河;实施污水处理提

质增效工程,所有污水处理厂要达标排放,具备条件的污水处理

厂要实施提标改造等。

市农委:负责指导实施农业面源、畜禽养殖和水产污染防治

工作,减少有害成分入河,确保污水不直接入河排放等。

市水利局:负责水域岸线管理、保护与综合利用,加强涉河

审批,加大水土流失治理,加强堤防工程建设与管理,依法依规

查处水事违法违规行为等。

市林业局:负责推进沿河岸蓝线以外林地建设与保护工作,

依法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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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:负责指导河道旅游景区服务质量提升

和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。

市卫健委:负责饮用水卫生监测、卫生监督指导工作等。

市应急局:负责指导编制贾鲁河安全生产类、自然灾害类专

项预案,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等。

市市场监管局:负责贾鲁河保护范围内经营活动的市场监管

工作等。

市园林局:负责指导贾鲁河保护管理范围内临水区域绿化的

规划建设、管理养护等。

新密市、二七区、中原区、郑州高新区、金水区、惠济区、

郑东新区、中牟县等区县 (市)人民政府 (管委会):负责组织

实施本行政区域内贾鲁河保护管理具体工作,将贾鲁河保护管理

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
四、综合协调机制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

各成员单位要加强领导,严格落实主体责任;沿线开发区管

委会、区县 (市)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,出台工作方案,

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。

(二)强化社会监督

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信息,通过水利局网站和新闻媒体向

社会发布,接受社会监督。

(三)加强宣传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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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成员单位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,充分利用报刊、广

播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、微博、客户端等各类媒体和传播手段,

广泛宣传引导,特别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河湖库保护意识教育,

不断增强公众河湖库保护责任意识、水忧患意识、水节约意识,

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、支持、参与河湖库管理保护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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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工作

考核评价制度 (试行)

为科学考核评价贾鲁河沿线开发区管委会、区县 (市)人民

政府、市政府有关部门贾鲁河保护管理工作落实情况,根据 《郑

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》,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考核评价对象

(一)考核对象:郑东新区管委会、郑州高新区管委会、中

原区人民政府、二七区人民政府、金水区人民政府、惠济区人民

政府、中牟县人民政府、新密市人民政府。

(二)评价评议对象:市政府有关部门,由贾鲁河沿线开发

区管委会、区县 (市)人民政府进行评价评议。

二、考核评价组织

年度考评实施方案由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综合协调机制领

导小组办公室 (办公室设在郑州市水利局)会同市考评办,研究

出台并另文下发考评细则,采用督促检查、信息交流、现场观

摩、评价评议、目标管理等形式进行考评,强化过程管理。

三、考核评价内容

(一)考核贾鲁河沿线开发区管委会、区县 (市)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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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《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》及其配套制度落实情况和市委、市

政府交办的事项完成情况。

(二)评价评议市政府有关部门对贾鲁河保护管理工作职责

落实、工作参与、协同推进等情况。

四、考核评价结果等级

考评实行百分制,考核评价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

合格四个等级。考核评价得分90分及以上为优秀,75-90分为

良好,60-75分为合格,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
五、考核评价结果运用

考核评价结果纳入河长制考核运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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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具体事项

联合督办工作制度 (试行)

为强化贾鲁河沿线开发区管委会、区县 (市)人民政府、市

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联动,切实做好贾鲁河保护工作,制订本

制度。

一、联合督办的原则

(一)属地管理原则。联合督办由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综

合协调机制领导小组牵头,督办事项由所在开发区管委会、区县

(市)人民政府具体负责,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协作配合。各单位、

各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工作职责,凡列入联合督办的事项,要做

到件件有结果,事事有回音。

(二)实事求是原则。联合督办工作要做到全面、准确、客

观、公正,实事求是,防止以偏概全,杜绝弄虚作假。

(三)注重实效原则。把注重实效、强化落实作为联合督办

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,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,快办快

结、保证质量,努力使联合督办事项落到实处,防止和克服官僚

主义、形式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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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联合督办内容

(一)上级部门涉及贾鲁河的重大决策、决定、工作部署,

明确要求报告贯彻落实情况的事项。

(二)贾鲁河突发公共事件需要联合办理落实的事项。

(三)新闻媒体反映贾鲁河保护具体问题情况,经领导批示

需要联合督查办理落实的事项。

(四)涉及贾鲁河的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和人民群众关

心的民生问题。

(五)河道保护管理中需要联合督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联合督办程序

(一)督办立项。根据联合督办内容规定的事项,由郑州市

贾鲁河保护管理综合协调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召集相关部门确定

为联合督办工作后,向所在地人民政府 (管委会)、相关部门发

出 《督办通知单》,明确督办内容及办理时限。

(二)方案拟定。联合督办立项后,根据督办事项的内容、

性质由责任单位拟定督办方案,主要内容包括:分解联合督办的

任务清单,确定联合督办的单位和人员,明确督办完成的时限,

责任落实和分工。方案报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综合协调机制领

导小组审定后予以实施。

(三)动态管理。责任单位对列入联合督办的事项,实行日

查周报制度,通过动态跟踪、检查调研、信息收集、上下反馈等

手段,全面准确地了解掌握督办事项的落实情况,发现问题要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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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分析原因,及时调整工作措施,全力协调解决,加强全方位动

态管理。

(四)总结反馈。督办工作完成后,联合督办的相关责任单

位,按照分工,认真起草撰写督办报告,总结好的做法,找准存

在的问题,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对策。

(五)及时通报。对于新闻媒体、广大市民关注的事项,联

合督办工作办结后,要第一时间以报纸、电视、网络等公开的形

式进行通报,广泛接受社会舆论监督,提高工作透明度。

(六)事项归档。各开发区管委会、区县 (市)人民政府要

建立联合督办档案专柜。联合督办事项从立项到办结,及时进行

登记和销号,并做好汇总、归档工作,以便今后查阅。

四、联合督办有关要求

(一)各开发区管委会、区县 (市)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是联

合督办工作的第一责任人,对本辖区贾鲁河段督办工作负总责。

(二)各承办单位或部门对交办事项工作不力,敷衍应付,

没有按规定时限、质量完成联合督办任务的,由郑州市贾鲁河保

护管理综合协调机制领导小组下达 《限期整改督查通知书》,对

限期内未予整改或整改不力的,在一定范围内给予通报批评并做

出书面检讨。

(三)对虽经多次督查仍无进展或由于联合督办事项不落实

而造成影响的,郑州市贾鲁河保护管理综合协调机制领导小组将

协调相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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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郑州市贾鲁河禁止游泳、 垂钓、 野炊、

烧烤的区域 (试行)

根据 《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》规定,坚持人水和谐、人身

安全、污染防治、秩序管理、美化景观、满足需求等原则,结合

贾鲁河沿线具体实际,确定禁止游泳、垂钓、野炊、烧烤的区域

如下:

一、贾鲁河全段禁止游泳,待水质符合游泳标准后再行划

定。

二、贾鲁河共划定9段可垂钓区域,除9段区域的其它河段

禁止垂钓。具体分布如下:

(一)二七区郑西高铁下游50m (3842343.318,459511.299)—

溢流堰上游50m (3842581.93,459799.334),全长400m。

(二)惠济区欢河桥下游100m (3854754.285,462891.269)—

老鸦陈桥上游73m (3855442.868,463281.719),全长800m。

(三)惠济区长兴路下游800m (3858118.502,465536.099)—

固城桥上游110m (3858202.293,465821.700),全长300m。

(四)金水区兰坟桥下游125m (3859780.636,472366.632)—

迎宾路桥上游150m (3859996.725,472703.154),全长400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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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金水区大贺庄桥上游170m (3859898.033,476783.511)—

上游900m (3859663.805,477627.780)处,全长900m。

(六)中牟县农科所桥下游200m (3845498.082,499618.365)以

下300m (3845786.328,499614.257)处,全长300m。

(七)中牟县花桥下游130m (3845036.823,502908.886)—S223

线纸厂桥上游200m (3844812.695,503674.501),全长900m。

(八)中牟县陇海铁路桥下游700m (3844125.841,505707.297)—

老中店公路桥上游150m (3843312.664,506166.011),全长1000m。

(九)中牟县小王庄桥下游800m (3838640.670,512113.402)—

大王庄桥上游600m (3838028.69,512867.395),全长1000m。

三、贾鲁河全段禁止野炊。

四、贾鲁河全段禁止烧烤。

附件:贾鲁河垂钓区分布位置图及坐标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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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贾鲁河垂钓区分布位置图及坐标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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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水利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三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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